
             

     人身保險終止 /註銷申請書  
□ PHS健康保險  □ NIPA全新個人傷害險 □ IPA個人傷害險  □ PAL個人責任附加傷害險 

要保人姓名  被保險人姓名  被保險人 
身份證字號  批單生效日：民國       年      月     日 

保單號碼(同一要/被保人，申請可填寫同一張)                  /                /                /  

□(01)註銷 □(02)終止/退保   *電子保單件：於完成註銷/退保核定後，原電子保單同時作廢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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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維護您的權益，提醒您務必於終止保險契約前確認已詳閱並充分了解下列重要事項： 

1、申請保險契約終止者，自本公司收到要保人書面通知時，開始生效。本公司所負之保險責任即行終止，日

後若發生任何事故，本公司恕不負任何保險責任。 

2、保險契約終止後，其所附加之各項有效附約將依您所勾選之方式處理。  

3、保險契約終止時，可能無法全額領回已繳保險費。  

4、 保險契約終止後再投保新保單時，須承擔下列風險： 

(1)重新履行告知義務：須對投保新契約當時的體況進行健康告知，契約終止後至再投保新保單前之期間，

倘被保險人罹患疾病而未履行健康告知，將可能因違反告知義務致保險公司依保險法第 64 條解除契

約。 

(2)違反告知義務解除保險契約的除斥期間及健康險的等待期，都要從投保新契約之日起重新計算再投保

健康險之等待期重新計算期間，倘被保險人罹患疾病，恐將無法獲得理賠。 

(3)再投保健康險前倘被保險人已罹患疾病，保險公司可能依保險法第 127 條主張不負給付相關保險金之

責任。 

(4)因重新投保時的年齡可能大於投保原契約時的年齡，保險費率可能也會相對提高，且可能因已超過新

契約規定之投保年齡或身體健康因素而無法投保；或可能因為新舊契約保障範圍差異致無法獲得理賠

等因素而影響您的保障權益。 
*依據 109.03.04 金管保壽字第 10904903341 號函，要保人終止保險契約之保件同時符合下列條件者，保險業應指派保全
作業人員於同意終止契約前，以電話訪問並保留錄音紀錄之方式，確認要保人終止契約之意願及原因： 

1.受理終止契約申請時原招攬該保件之業務員已於一年內自原所屬保險公司、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兼營保

險代理或保險經紀業務之銀行離職或終止合約關係。  

2.該保件之保障內容所屬險種包括健康保險或契約生效日後未滿三年之人壽保險。但不包括團體保險商品。  

 

要保人電話號碼：                               方便電訪時間：□上午  □下午 
 

退 
費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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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要保人與被保險人非同一人時，退費對象以要保人為主，以支票支付者禁止背書轉讓 

□ 01現金 ：應退保費應扣除千分之四印花稅，限要保人攜帶本人之身份證、印章至總/分公司臨櫃領取  

□ 02 支票直接郵寄客戶：郵寄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03 支票交經手人  

□ 04 匯款:(附存摺影本)要保人帳戶__________ 銀行___________分行/支局，帳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05信用卡  □ 06 抵繳 

02.03.04請填寫付款對象之客戶代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郵資、匯費由應退保費中扣除 

回覆文件：□實體批單，□電子批單，Email： 

要保人親簽:                          被保險人親簽：                       法定代理人親簽: 

                                                                    (未滿二十足歲者請法定代理人簽名） 

保險單 /暨保險費收據/送金單         □遺失/未收到切結書     □補發申請書 
緣本人(即要保人)                            今向 貴公司辦理□註銷 □終止/退保 □補發保單之申請，茲因不慎遺失/未收到貴公
司之□保險單(紙本/電子)/□保險費收據(紙本/電子)，無法繳回，倘日後發現原保險單，或原收據/送金單，應予作廢，並且本人
願保證今後不得據以向 貴公司提出任何權利之主張。對於上述情事，如有任何虛偽不實或日後有任何爭議產生，本人願承擔一切
法律責任，特此切結為憑。 
申請□換發/□補發：□保險單     正本    副本/ □保險費收據/送金單     正本    副本 
此 致      和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要保人(本人)簽名：                        身分證字號：                  

被 保 險 人 簽名：                        身分證字號：                  

法定代理人  簽名：                        身分證字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以下欄位由和泰產險填寫 

經紀人/代理人 出單單位 經手人代號 業務員登錄字號 保全 核保 備  註  欄 

   

 
 

  (總保險費) 

(應退保費) 
 

服務人員：                     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 分機：          傳真號碼：                      〈2020.11 製〉 

機 密 文 件 

 


